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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各學院及研究中心計畫案管理費使用要點 

第799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依據105.08.25原秘字第1050002657號函修正 

一、 為規範本校各學院及研究中心計畫管理費之收支、保管、結報及查核，特訂定本

要點。 

二、 計畫案管理費於各計畫經費核銷結報後，隨案核撥。 

三、 各學院及研究中心支領管理費，應依本校會計作業程序，至會計室辦理核銷。 

四、 管理費使用範圍： 

(一) 人事費：中心專任助理、工讀生。 

(二) 差旅費：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差旅費報支規定辦理。 

(三) 維護費：有財產登記之各項事務設備之維修、保養等。 

(四) 材料費：依採購程序辦理。 

(五) 設備費：依採購程序辦理。 

(六) 雜支費：郵電、影印、照片沖洗、文具紙張、獎品紀念品等費用。 

(七) 公關費(限對外)：不得超過管理費總額之十分之一，且10萬元為上限。 

(八) 演講、撰稿、審查等費用。 

(九) 學術研討、論文發表費用。 

(十) 中心文宣、作業及其他與中心業務有關之費用。 

(十一) 婚喪喜慶禮金(每件限1000元)。 

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